
江苏开放大学 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

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公示信息表 

成果名称 大学生法治素养与校园法治文化 

成果完成人 骆正言、桂步祥、齐茵、龚万松、姜璟 

成果完成单位 公共管理学院 申报单位名称 公共管理学院 

是否曾获得过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

（未获得请填“否”，曾获得请填写获

奖时间、授奖部门及奖项） 

否 

成果简介 

（300字以内） 

公共管理学院法律课程教学指导委会全面落实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，结合校园法治文化建设，以“培养大学生法

治素养”为教学理念，对大类专门法课程进行积极改革创

新：依托校级精品课程和创新培优项目，进行知识体系的

重构和教学方式的变革；利用在线平台和交互式媒体的立

体双轨的教学活动设计，加强学生法律实践能力和应用能

力的培养；积极进行微课设计，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

的深度融合；形成教学改革论文成果；开设一系列法律专

题讲座与法律志愿服务，与社区充分合作，在校园文化中

融入法治元素，培养大学生成为未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

依法行事、依法办事的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。 

主

要

完

成

人

情

况 

1 

姓名 骆正言 
单位及

职务 

公共管

理学院 

进入高

校工作

时间 

2010.9 

主要贡献 

（100字内） 

主要负责课程的总体设计、讲义编写、视频录

制、微课制作等工作，包括完成《建设法规》精品

课程；微课“《城乡规划法》的违约责任”获校微

课比赛二等奖；开展宪法宣传日讲座；发表教改论

文等。 

2 姓名 桂步祥 
单位及

职务 

公共管

理学院 

进入高

校工作

时间 

1997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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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贡献 

（100字内） 

主要负责建设《经济法实务》创新培优项目、

以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为着力点，通过超星平台建

设适应高职教育混合式教学需求的《经济法实务》

课程网络平台，持续探索网络技术和课程教学资源

的融合，有效实现教学目标。 

3 

姓名 齐茵 
单位及

职务 

公共管

理学院 

进入高

校工作

时间 

2001.8 

主要贡献 

（100字内） 

作为经济法实务任课教师，持续开展经济法课

程的教学改革，积极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和路

径。积极开展一系列面向大学生和社区的法治专题

讲座，深受好评。2018 年江苏开放大学青年教师教

学技能竞赛，获一等奖。 

4 

姓名 龚万松 
单位及

职务 

公共管

理学院 

进入高

校工作

时间 

1998.7 

主要贡献 

（100字内） 

参与建设《经济法实务》创新培优项目；参加

了课程网上教学的试点，总结网上教学经验；结合

宪法宣传周，为外语学院开展了宪法专题讲座，为

商学院开展了大学生法律知识讲座，培养学生的法

律素养。 

5 

姓名 姜璟 
单位及

职务 

公共管

理学院 

进入高

校工作

时间 

2008.9 

主要贡献 

（100字内） 

主持《经济法实务》创新培优项目成功立项，

正在建设中；《合伙人的责任承担》获得江苏省微

课比赛二等奖；参加江苏省青年教师赛课比赛获得

优胜奖；发表教改论文。 

主

要

完

成

单

位

贡

1 

 

学院高度重视大类专门法教学建设和法律服务实践，多措并

举，打造课程品牌，保障法律课教学成果的培育、积累和建设。 

一、学院党总支将开展大类专门法“高校+社区”合作共建纳

入党建重点，以党建拓展教学职能，探索法律知识服务社会新模式。

党总支组织法律组党员教师为热河南路街道和下辖社区开展公益

党课，对接社区培育学习型党组织和居民终生学习需求，创新法律

知识服务社区模式，通过党建和法律教学同频共振，大类专门法进

一步更新了教学理念，增强了服务社会职能。 

二、学院成立了法律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，以机制促进规范管

理，推动教学建设。学院成立了法律课程教指委专门机构，制定工

作条例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确定工作重点，从精品及培优课程建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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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 项目化教学改革、混合式教学改革、线上教学平台建设、教材建设、

教学能力竞赛、法律咨询、教学质量标准制定等方面全力推动法律

课建设和改革。 

三、学院成立了社会治理研究中心，积极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研究，以科研反哺教学，教研相长，助推

教师担负起培养大学生法治素养，构建学校法治文化的职责和使

命。出台《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发展规划》，加强法治研究团队建设、

科研成果建设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咨询服务、普法活动等。 

申报单位承诺 

以上信息与该成果的申报表、总结报告及其他申报材料完

全一致。 

 

 

 

 

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
2020年 4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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